
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門診收費標準     

        

 

身分別 
 

門診費用 

掛號費 基本 

部分負擔 

藥品部分負擔 

健保 50元 50元 
依健保署規定： 

藥費        部分負擔 

0~100元       0元 

101~200元      20元 

201~300元      40元 

301~400元      60元 

 

… 

… 

1001元以上     200元 

 

※每日藥費 37元 

針灸治療第 2~6次療程 50元 免 

傷科治療第 2~6次療程 50元 50元 
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

衛生保健志工識別證 
免 50元 

持身心殘障證明 

（設籍高雄市） 
免 50元 

低收入戶（福保） 免 免 免 

榮民 50元 免 免 

重大傷病（與病情相關） 50元 免 免 

職業傷害 50元 免 免 

百歲人瑞 50元 免 免 

3歲以下幼童 50元 免 免 

現任替代役男 50元 免 免 

備註： 

1、 繳費時，請出示相關優待證件。 

2、 自費項目：健保署不給付之藥品、檢查（驗）、診斷書、證明書…  等。 

3、 病人無法於就診日完成檢查，可於規定日期內檢查，免收「掛號費」。 

4、 上述收費情形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5、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櫃檯人員。 

106.6.29制定 

  107.4.27第一修訂 

109.3.2 第二修訂 

110.7.1 第三修訂 

 

 

 

 


